读《教育激扬生命》所感

“我们原有的关于教育、教学、教师、儿童等的种种观念，都不能摆脱师本教育的框架。我们总是认为教育的本体在师生授受之间，而不能接受它在学生身上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—郭思乐《教育激扬生命》

　　以上是摘自郭思乐教授《教育激扬生命》中的一段话，在以往，词典里对教育的定义是“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”。但这个定义没有指明谁是学习的主人？教师究竟怎样影响学生？所以还是没有说到本质。


　　郭思乐在该书中指出：“教育的本质——是在教师帮助下的儿童发展”，是“发展和提升学生的生命。”“过去的许多改革总是很难使儿童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，原因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原有的关于教育、教学、教师、儿童等的种种观念，都不能摆脱师本教育的框架。我们总是认为教育的本体在师生授受之间，而不能接受它在学生身上，基本上是生命在外力的帮助下提升自身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。”


　　所以我觉得这点极为重要。事物的变化“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内部，第二位原因在外部”。教育本质中学生的需要是发展的根本原因，是发展的内部根据，教师只是学生发展的外部条件。


　　在学校教育中，由于学生相对弱小，教师往往感到自己在起重要作用，就误认为自己这个“条件”是学生发展的根本原因。其实教师再重要，在学生发展中，只能是第二位的原因。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学生的内部根据。正像孵化时起决定作用的是鸡蛋的内部需要，而不是温度，适当的温度只是为了满足鸡蛋的需要。

